
行政法笔记第十四章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

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1/2021_2022__E8_A1_8C_E

6_94_BF_E6_B3_95_E7_c36_51188.htm 第十四章 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 权利标准：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教育权 1．受理的案

件：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

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行政处罚案件）； （二）

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

措施不服的（行政强制措施案件）；有关的理解：行政法上

的行政强制执行在过程中离不开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措

施不限于行政强制执行，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采取的强制

措施，是否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最高法院司法解释认为此属

于刑事强制措施）。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

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

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行政许可

案件）；两种许可，拒绝颁发（明示拒绝），不予答复（默

示拒绝）。 判断许可的标准：许可是一种赋权行为；行政许

可的事项一般是法律上禁止的事项（如未颁发营业执照则不

能经商）。劳动鉴定委员会实施的劳动能力鉴定行为属于行

政机关行使公权力进行行政许可，如律师协会，注会，学位

委员会相心。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

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人身权、

财产权保护案件）；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

金的（抚恤金案件，按司法解释，可理解为行政给付案件，

不限于抚恤金）；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

（违法设定义务案件）； （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



权、财产权的。 2．不受理的案件： （1）国防、外交等国家

行为：指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部、外交部以国家

名义实施的有关国防、外交事务的行为，以及经宪法和法律

授权宣布紧急状态、实施戒严和总动员等行为。注意区别和

平时期强制服兵役、将外国公民遣送出境等具体行政行为。 

（2）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

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具有普遍约束、对象不

定、反复适用的特点。诉讼理论上讲不存在原告，我国同上

级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执行。 （3）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内部行政行为）。注意所针对

的对象必须是公务员，下列人员不属于国家公务员： a. 行政

机关中的工勤人员；b. 大中小学教师； c. 未被录用为国家公

务员的应试人员；d. 退休的公务员。 （4）法定行政终局裁决

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的法律所规定的）： a. 出

入境管理法、复议法等； b. 如果行政主体在法律以外的行政

法规、规章即使设定了终局裁决，也是可诉的。 （5）刑事

司法行为（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和监狱等依刑事诉讼法的明

确授权实施的行为）： a.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监狱的

行为。这些不是行政行为； b. 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实施

的必须是有法律依据和授权目的的行为； c. 收容教养行为是

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 d. 公安机关既是刑事侦察机关，又是

行政管理机关，必须注意。 理解：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刑事

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措施；采取每一种措施的对象都应当有明

确规定。 （6）仲裁调解行为：行政调解行为。也不可以申

请复议。法定行政仲裁行为：劳动仲裁。 （7）不具强制力

的行政指导行为 注意，如果相对人因为信赖行政机关所具有



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权威性，服从了错误的行政指导，从而

造成损失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8）驳回当事人对行政

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如张三、李四对土地的使用

权产生纠纷，乡政府裁决地归张三，李四一年后才提起诉讼

，法院以时效过期驳回，李四又向乡政府申诉，乡政府驳回

李四申诉。此时的行为就是重复处理行为。 a. 上一级维持：

可以向原机关或上一级机关申诉。此时不等于申请复议。 b. 

上一级改变：可以就改变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c. 原机关行

为未过起诉期：即使存在重复行为，也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9）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正在实施过程中，未完结、预

备的行为） a. 尚未成熟的行为；b. 程序性的准备行为。 3．

确定受案范围的标准 a. 具体行政行为标准（注意具体与抽象

的区别）； b. 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侵权； c. 人身权、财产权标

准 有别与民法的概念，涉及政治权利、劳动权、休息权等。

d. 单行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 例题: 1、某

市实验小学毕业生王某未能被重点中学录取，其母因其平时

学习成绩优秀，故怀疑招生办公室判卷有误，遂申请市教育

局招生办核查试卷分数。市教育局招生办核查后书面告知王

母考试分数无误。王母认为书面通知内容不可信，于是向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应如何处理此案? A．不予

回答 B．裁定不予受理 C．裁定驳回起诉 D．判决不予受理 B

[分 析] 见《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四)项。人民法院不受理

事项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

条第2款之（六）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

实际影响的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